
 
 
 
 
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6 日     
寄 件 人           
     名稱：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

寄件人代表        詳細地址：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2 段 235 號電話號碼： 25531969#154  

順序 

號碼 
掛號號碼 

    收    件    人 是否 

回執

() 

是否 

航空

() 

是否 

印刷

物() 

重量 郵資 備考 
姓   名 寄達地名(或地址) 

1 
212536 泰宇出版股

份有限公司 

241-6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

53 號 12 樓之 1 

      

2 

212537 南一書局企

業股份有限

公司 

701 臺南市北門路一段 76 號       

3 

212538 龍騰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

公司 

248-91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

30 號 

      

4 

212539 育達文化事

業股份有限

公司 

407 臺中市西屯區何厝東二街 81

號 

      

5 
212540 華興書局 106-45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

段 182 號 9 樓 

      

6 

212541 全華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 

帳務組 

236-71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 21

號 

      

7 
212542 謳新事業股

份有限公司 

220-63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260

號 11 樓 

      

1. 此單填寫 1 式 2 份。 
2. 限時掛號、掛號函件與快捷郵件不得同列一單，請將標題塗去其二。 
3. 函件背面應註明順序號碼，並按號碼次序排齊滿 20 件為 1 組分組交寄。 
4. 將本埠與外埠函件分別列單交寄。 
5. 郵件應妥為封裝，如為小包或快捷郵件，內裝易脆物品者，請於封面正面 

加貼「脆弱郵件小心搬運」紅杯標籤。 
6. 如有證明郵資、重量必要者，應由寄件人自行在聯單相關欄內分別註明， 
    並結填總郵資，交郵局經辦員逐件核對。本執據僅作交寄郵件郵資及重量 
    之證明，不得移作其他用途。 
7. 日後如須查詢，應於交寄日起 6 個月查詢。如上網查詢，請輸入完整 14 碼 

（掛號號碼+收寄局碼+郵件種類碼）。 
8. 掛號函件全部遺失或被竊時之補償金額，每件為新台幣 575 元。 
9. 錢鈔或有價證券請利用報值或保價交寄。    查詢網址：www.post.gov.tw             
 

□□□□□□  □□ 
收寄局碼      郵件種類碼 

（由收寄局填寫） 

 

中 華 民 國 郵 政 

    限時掛號 

交寄大宗掛  號函件執據 

    快捷郵件 

郵
局
郵
戳 

上開 限時掛號 

     掛號函件/ 共  7  件照收無誤 

     快捷郵件 

 

 郵資共計        元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經 辦 員 簽 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保存期限 2 年      

http://www.post.gov.tw/


 
 
 
 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    
寄 件 人           
     名稱：         
寄件人代表          詳細地址：           電話號碼：       

順序 

號碼 
掛號號碼 

    收    件    人 是否 

回執

() 

是否 

航空

() 

是否 

印刷

物() 

重量 郵資 備考 
姓  名 寄達地名(或地址) 

1          

2          

3          

4          

5          

6          

7          

8          

9          

10          

11          

12          

13          

14          

15          

16          

17          

1. 此單填寫 1 式 2 份。 
2. 限時掛號、掛號函件與快捷郵件不得同列一單，請將標題塗去其二。 
3. 函件背面應註明順序號碼，並按號碼次序排齊滿 20 件為 1 組分組交寄。 
4. 將本埠與外埠函件分別列單交寄。 
5. 郵件應妥為封裝，如為小包或快捷郵件，內裝易脆物品者，請於封面正面 

加貼「脆弱郵件小心搬運」紅杯標籤。 
6. 如有證明郵資、重量必要者，應由寄件人自行在聯單相關欄內分別註明， 
    並結填總郵資，交郵局經辦員逐件核對。本執據僅作交寄郵件郵資及重量 
    之證明，不得移作其他用途。 
7. 日後如須查詢，應於交寄日起 6 個月查詢。如上網查詢，請輸入完整 14 碼 

（掛號號碼+收寄局碼+郵件種類碼）。 
8. 掛號函件全部遺失或被竊時之補償金額，每件為新台幣 575 元。 
9. 錢鈔或有價證券請利用報值或保價交寄。    查詢網址：www.post.gov.tw 

中 華 民 國 郵 政 

    限時掛號 

交寄大宗掛  號函件存根 

    快捷郵件 

郵
局
郵
戳 

上開 限時掛號 

     掛號函件/ 共    件照收無誤 

     快捷郵件 

 

 郵資共計        元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經 辦 員 簽 署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存期限 2 年 


